
近日笔者收到法院的一纸

终审胜诉判决。 该案中， 房产

登记在夫妻中女方的名下， 其

常年居住国外。 她的丈夫以代

理人名义与买方签订买卖合

同 ， 将妻子名下房产对外售

卖。 在签完买卖合同并收到首

付款后， 房价上涨卖方毁约，

以女方不知情， 男方无权代理

出售房产为由， 主张买卖合同

无效。

双方沟通无果， 我代理买

方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并

赔偿违约金。

在一审程序中， 我方向法

庭提交了女业主本人与中介的

微信对话截图， 在买方与女业

主的丈夫签订买卖合同后， 女

业主与中介进行了微信联络，

中介将合同照片及定金托管收

据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女方，

女方表示支付首期款时间太

晚， 要求提前付款。

该证据证明女业主对其丈

夫卖房是知情的， 我方据此证

明卖方构成违约。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房屋

买卖合同有效， 卖方构成根本

性违约， 判决卖方退还 20 万

定金并支付违约金 40 余万元。

卖方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

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如今， 微信已成为日常信

息沟通不可替代的工具。 很多

情况下， 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

都是通过微信传递的。 由此，

微信证据也逐渐进入了司法视

野。 在这个案例中， 女业主在

国外， 和房产中介的沟通都是

通过微信来进行的， 所以， 能

够证明女业主知情的证据， 主

要也就是微信聊天的记录。

根据相关规定， 微信聊天

记录可认定为 “形成或存储在

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属于电

子数据范畴。 只要来源合法、

客观真实 ， 与事实又有关联

性，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由于目前微信并非实名

制， 若对方当事人对微信证据

不予确认， 举证人往往无法证

明微信使用者系案件当事人，

相关证据有可能不被采纳。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主要

有四个途径来弥补这一缺陷：

对方当事人自认； 微信头像或

微信相册照片的辨认； 网络实

名、 电子数据发出人认证材料

或机主的身份认证； 第三方机

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

助调查。

总之， 微信正日益成为民

事案件中的一种有效证据， 应

当引起当事人和律师的重视。

微信对话也能作为证据

根 据 相 关 规

定， 微信聊天记录

可认定为 “形成或
存储在电子介质中

的信息 ”， 属于电
子数据范畴。 只要

来源合法、 客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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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性， 可以作为证

据使用。

孩子的可塑性是很强的，

即便混世如 《魔童降世》 中的

哪吒。 在结界里的最初一年，

母亲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

作为留守儿童的哪吒， 每当看

到母亲工作繁忙 ， 无奈离开

时， 对母亲的依恋是他最初的

善根。

走向社会后， 虽然处处遭

人白眼， 遇到肯和自己踢毽子

的朋友敖丙， 即刻融化了他伪

装的冷漠； 在妥妥地黑化时，

哪吒看到了太虚幻境中李靖发

愿替自己承受天劫咒 ， 喊出

“我命由我不由天 ” 的誓言 ，

爆发擎天之力， 来抗争天劫咒

的宿命。

而故事的发端皆因魔丸转

世 ， 哪吒天生 自 带 坏 胚 子

DNA。

因为出身， 哪吒受尽村民

的冷嘲热讽 ， 同村儿童的戏

弄， 即便救了渔村的女童， 仍

然被村民喊打。

哪吒出世时就自带灾火焚

了村子 ， 稍大一点又胡闹闯

祸， 捉弄村民， 村里人对哪吒

又恨又怕， 根本不相信哪吒会

好心救人。 劣迹斑斑， 加深了

人们对哪吒的成见。

从动画回到现实， 哪吒这

部口碑炸裂国产动画佳作让我

想到 ： 法庭审理应当破除成

见， 只问证据。 但实际上并非

如此， 有前科劣迹的人更容易

被看作是罪犯。

日前适逢团队律师开庭，

作为教学的一项内容， 我们组

织了律所的实习律师旁听。

庭审中， 在法官了解上诉

人基本情况时， 上诉人自报了

三项前科： 吸毒、 寻衅滋事、

非法拘禁。

虽然三项前科劣迹距本案

已超过 5 年， 不属于累犯， 但

印象不佳已成事实。

司法实践中， 前科劣迹往

往被当作品格证据， 公诉人将

之作为卷卷材料移送法院， 法

官在庭前查阅案卷时， 已有先

入之见。

作为犯罪记录， 前科的永

久存续，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是打上烙印 ， 是对人格的否

定。 因此， 基于未成年人具有

较强的可塑性， 防止对犯过罪

的未成年人抱以成见， 法律设

立了封存犯罪档案的制度。

我国 《刑事诉讼法 》 第

286 条规定： “犯罪的时候不

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

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

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

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

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

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依法进行

查询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

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除了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

档案封存之外， 法律还规定了

法庭审理不公开、 生效判决一

般也不能以识别身份的方式公

开， 此外 《未成年人保护法》

还规定，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 新闻报道、 影视节目、 公

开出版物、 网络等不得披露该

未成年人的姓名 、 住所 、 照

片、 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

成年人的资料”。 这些制度确

保了 “魔童哪吒” 也能有改邪

归正的社会环境。

优秀的律师通常给人能说

会道、 能言善辩的形象， 口吐

莲花、 巧舌如簧似乎是当事人

选择律师的重要乃至首要的标

准。

的确， 良好的口头表达能

力是优秀律师的重要素质。 在

诉讼案件中， 为了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在法庭上与对方

唇枪舌剑、 据理力争是律师的

天职。 但在其他场合， 出于各

种目的， 对自己办理的案件夸

夸其谈、 滔滔不绝， 恐怕就不

能让人满意了。

可惜的是， 很多律师往往

搞错了场合， 随意泄露客户的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经常可以在餐桌上听到律

师大谈特谈自己办理的案件，

信息真实、 指向明确， 绝对可

以按图索骥、 对号入座， 在座

的也都饶有兴趣、 听得津津有

味。

有的律师在给一家企业提

供法律咨询时， 经常说自己担

任法律顾问的其他企业何时发

生了相同或相似问题， 当时是

怎么处理的。

更为多见的是， 一些律师

在个人口头或书面的自我介绍

中， 罗列曾经或正在服务的知

名公司的名单， 以显示自己业

务能力之强大。

我接触过的真正优秀的国

内外的律师， 在这方面的表现

恰恰相反。 他们养成了谨言慎

行、 谨小慎微的习惯， 处理客

户的法律事务总是兢兢业业、

如履薄冰。

利益冲突检索是极为常规

的工作， 功成名就的律师极少

罗列自己服务的知名公司的名

单， 他们不需要用这种名单抬

高自己的身价。 但在新闻媒体

报道的大案要案中， 却常常会

看到他们在案件背后的身影。

想想也是， 如果泄露了客

户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怎

么对客户负责呢？ 这甚至已经

违背了律师对委托人的忠诚原

则， 不仅侵害委托人的利益，

还直接影响律师职业被社会公

众信赖的基础， 会给律师行业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逢年过节， 餐桌上的同学

聚会是少不了的交际活动。 如

今人才流动频繁， 跳槽已是司

空见惯。

有种情况一开始让我感到

出乎意料， 后来接触多了， 已

经做到泰然处之。 那就是， 不

少昔日同窗新任职的单位， 是

我或我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常年

法律顾问单位。

这其实也不足为奇， 在上

海那么多律所中， 我所在律所

的律师人数等规模排在前 50

位以内， 劳动法领域的水准处

于国内领先的地位， 自然是众

多知名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

餐桌之上， 同学之间交流

各自单位的情况， 随心所欲，

无所不谈。 大家原本以为会成

为爆料焦点的我， 反而最鸦雀

无声。

我知道， 这时候， 律师的

嘴巴应该是紧闭的， 律师对客

户的保密义务已悄然启动。

的确， 凭借企业法律顾问

的身份， 我知道不少顾问单位

的 “秘密 ”， 包括人事调动 、

财务状况、 战略调整方案等，

但这些信息决不能对外泄露，

更不能泄露给同行， 以免给客

户带来不利影响。

很幸运的是， 多年来对客

户信息的保密， 增强了客户对

我的信任， 成为客户值得信赖

的商业伙伴。

法律谚语有云： “判决之

外， 法官无言”， 说的是 “法

官慎言” 的职业操守。

窃以为， 律师也应该恪守

奉行。

律师应有沉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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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江三角

律师事务所

周蒋锋

魔童哪吒与前科劣迹

□北京盈科（上海）

律师事务所

康 烨

基于未成年人

具有 较 强 的 可 塑

性， 防止对犯过罪
的未成年人抱以成

见， 法律设立了封
存犯 罪 档 案 等 制

度。

这些制度确保
了 “魔童哪吒” 也

能有改邪归正的社
会环境。

法 律 谚 语 有

云 ： “判决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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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 律师

也应该恪守奉行。

□广东诚公

律师事务所

颜宇丹

我之前曾办理了一起打工

者因伤致残的索赔案， 当事人

小于与我约定， 代理费在结案

后支付， 根据胜诉获得的赔偿

额按比例计算。

诉讼调解过程中， 小于向

对方作了较大让步， 所获赔偿

额并不高。 在我看来， 这起案

件并未达到最佳效果。 因此在

结案后， 考虑到小于的生活并

不宽裕 ， 便提出放弃代理费

用， 而小于却坚持要付费， 说

他一定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小于的表现， 令人感动。

为了 “逃费”， 我干脆一

走了之 ， 决定不收这份代理

费。 由于小于住得很远， 我想

他这下是找不到我了。

不料就在最近， 小于托人

带来一笔钱， 说是代理费。 拿

着这些钱， 我心里很是感慨。

在诚实守信似乎成了 “奢侈

品” 的当下， 竟然有这样的当

事人， 不能不令人感动。

这不禁让我想到十多年前

曾代理的一起案子， 那位当事

人也是遭遇意外而受伤。 我得

知后为他提供了法律帮助， 经

多次交涉和艰难商谈， 最后终

于索赔成功。 而伤愈的这位当

事人， 在伪装好住所现场， 表

现出仍要继续居住的样子后，

连声 “谢谢” 都没说， 就一溜

烟地跑回老家 “消失” 了。

执业时间久了， 碰到的当

事人也多了， 难免有些感慨，

为什么人与人的差别那么大

呢？ 有的当事人诚实守信、 品

行高尚， 而有人却丧失了做人

基本的道德； 有的当事人的行

为让人不齿， 有的当事人却值

得自己好好学一学。

感受诚信

执 业 时 间 久

了， 碰到的当事人

也多了， 难免有些
感慨， 为什么人与

人的差别那么大
呢？ 有的当事人诚

实守信 、 品行高

尚， 而有人却丧失
了做人基本的道

德。

□河北刘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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